
潮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潮市监函〔2022〕183 号

 
关于更新《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

自主承诺申报承诺书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局直属各分局：

根据《潮州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（潮府办函

〔2022〕16 号）要求，为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展好自建房

安全专项整治，推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自建房办理相关经营许

可、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，市局对《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

自主承诺申报承诺书》部分内容进行调整。

请各单位自 10 月 10 日起启用更新后的《商事主体住所经

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表》《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

承诺书》（附件 1、2）办理登记业务，并请同步更新对外发布公

开的相关纸质或电子材料。在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和建议请及

时反馈市局政务服务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11 日


	



